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
	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名称
	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、准购证核发
	项目类别
	行政审批

	一、设定依据
	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购买剧毒化学品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　　(一)生产、科研、医疗等单位经常使用剧毒化学品的，应当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申请领取购买凭证，凭购买凭证购买；
　　(二)单位临时需要购买剧毒化学品的，应当凭本单位出具的证明(注明品名、数量、用途)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申请领取准购证，凭准购证购买；
　　(三)个人不得购买农药、灭鼠药、灭虫药以外的剧毒化学品。
　　剧毒化学品生产企业、经营企业不得向个人或者无购买凭证、准购证的单位销售剧毒化学品。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、准购证不得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，不得使用作废的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、准购证。

	二、申请受理   条件
	一、经常购买使用剧毒化学品的：1、经过公安机关剧毒化学品储存数量、地点及管理人员情况的备案；2、生产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经过政府批准，或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；3、经营剧毒化学品的企业已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（甲种）。

二、其他生产、科研、医疗等使用剧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具备：1、经过剧毒化学品使用登记；2、使用接触剧毒化学品从业人员经过培训；3、使用剧毒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单位取得相应的许可

三、单位临时需要购买使用剧毒化学品的应当申领剧毒化学品准购证，提交注册品名、数量、用途的单位证明

	三、办理流程
	1、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从业登记，再向所在地公安机关输剧毒化学品从业单位备案登记。

2、县级公安机关审核后，报市级公安机关审批签发《剧毒化学品购买证》

	四、申报提交材料
	1、申请单位从事剧毒化学品的许可资质；2、单位介绍信；3、购买人员的身份证件；4《剧毒化学品临时购买申请表》5、生产、销售单位的销售资质证明（复印件）

	五、办理时限
	3个工作日


	六、收费标准
	无

	七、收费依据
	无


